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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。"族人如受到国家1'k律;I; IJ裁 ， 一般也要受到宗族注的再次处罚。 这正

说明族规家法与封建国法在根本利益仁是相一致的c

对于放入违犯放规家洁的行为 ， 那翌加以处罚，处罚手段各有差异 ，

较为常用的有: 当众ì)1!斥 、 向祖宗 iZi罪(罚跪) 、 trßi禁 、 罚 1lU或罚谷 、 '[î] iiili j , 

贡打〈以竹板抽打臀腿部 ， 俗称"家、(:t " ) 、 li~ )i'~ (若干年限内不行领取祭

品)、 送官究治、 ì~ lj í涂放75 、 处死等。但罔家法律一般不允许宗族内 1f~Tl"

自处死，必须告宫处置，违者族 l乏安:支:处罚 。

族规家洁的日益;当行，造成我国古代农村"1"极为浓厚的宗族意识，

一般民众往往主族规而轻国法 ， 甚至知族而不知国的现象，也并 不罕

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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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5. 我国古代的宗桃继承是怎么凹事?

所谓宗挑继承 ， 宗指近世祖先之庙，挑指j马旺祖先之庙 ， 宗挑继承就

是祭祀继承，即以祭祀祖先为目的的男系宗统的继承。 唐宋八大家之一

的柳宗元，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川、| 司马，当时他心中最大的忧虑 ， 既不

是政治改革的成败 ， 也不是散文运动的盛衰，更不是流放地的险恶 ， 他在

给京兆尹许孟容的信中写道 : 由子没有-儿子 ， 伯自己一旦死去 ， 柳姓二千

多年的香火为之断灭，现在自己虽然还活着 ， 但在异族他乡， 不能祭扫祖

宗的坟墓， 也就吃于死了一样。只是词府意悲 ， 令人鼓弈，这段文词实际

上已把宗桃继示与祭祖的关系，说得f8 清楚了。

古代的中国人，相信人死了以后灵魂还在，市豆，人问的子孙定时地充

牲取血 ， 迈过祭祀方式来供养 3 这就叫 "血食" 。这种 Jfn_食还必须要与死者

有血缘关系的另系于孙来提供 ， 否则卡ji;'~不字用的 ， 古训!I u {ii1 平、改「字食)

非类， 民不祀二n:族" 就是这个泣 ，c. ~ 卒用了 JÍi!食的祖先 . 就会保伯自 己的

子孙。如果血统关系一旦中断 f没有另芽、也京人) ， 死去的祖先享用不到

血食，就要成为没有归宿而到处古人的"厉鬼" (也叫"若放之鬼" ) ，可见有

祀则神 ， 无祀贝IJ 鬼， 村i能 it人， 究员IJ古人。所以在古人号来，宗挑继承芦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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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人活人、天上人问的头等大卒 ， 孟子说"不容有三，无}[i为大"就表达了

这~'I ' ，m扭。

;巨 ;Yt~应尽 也称脑 l乏继承 ， 它是宗法时代的产物。 西周的宗法制系统

「!1 ，以州七三子为宗族的正统继iI~人，代代才 i'1 1J< ，称为 "大宗"也叫"京子\

捕民子以外均称为"小;;二"。 一个牙、陈 '1' ，大宗只有一人，而小宗无数。大

京之贡任 ， 在于条祖、 !.tCÌ'; 、 l民族大:G握有主拍祭祀之权，而小宗只能陪

祭。小宗无子不2日;立嗣 ， 死后只安附~~于宗庙，有f食于祖先即可，不必担

心 IflL食问阻。 但大 ~:;':主祭，必须有继承人， 如大宗无子，则以小宗之子过

继给大宗，即仪小习、只有-个儿子，也要过继给大宗为后，宁可小宗绝后 ，

大宗断不能炮 ， 因为大宗是宗族存止、祭祀存亡的标志。西周的宗桃继

示， 实际上并不仅仅限于主祭权的继承，捕民子还同时可取得财产 ‘ 政治

力而的继承权，因为四周宗法制只在贵族范围内实行，而在财产权、政治

权的 ?'!tiik上 ， 也古11~ l: ):行脑 L二继承 ;:;0的 。

~i.又以后 ， 一兀丁m l力子历经i伐乱， im法 1i;然，分不清谁是小宗、谁是大

宗，小宗无后不如何处可以甜食;另一方面由于世卿世禄制被废除，大宗

已无政权与则极作为 SI: 山 ， 即使知道谁是大宗，也无力收族，主祭之事当

然也无从谈起。小宗失去了悄食的依靠，如没有儿子，死后的血食必须自

己fí{fi: 诀 ， 于是小宗无了-也开始立嗣。这样一来，人人无子都可以立后 ， 不仅

大宗小宗那可以，贵族平民也都可以。而作为继承人来说，并没有收族的

萤庄，只安记住经常烧香供供养父月而己 ， 却可以得到一笔家产，何乐而

不为?于是名为关心立制 、 实为了见倒家产的纠纷层出不穷，最后历代统治

若不19不|江法律的手段来1i]?1~ 决这一问题。

古代礼放与t~:1 i_t r-j 1: 宗桃继承人称为陆，继承人的政定 ， 称为立摘。封

JJl1'l、 i il首先 i与半仙 L二子的优先继尽权。 j占 5十二律 f户焰1 1\ .1 ι立捕;二且法条"疏

议j材注- ， 飞IXi主之长亏 )J摘示 ， 爪依此立 e 是名‘违法 ， 合徒一年。 η

其次 ， 如IX恼仨 j ，则在且系子孙中 (t~汰确立宗挑继承人。如唐律规

定， 在搞民-于意外死亡或犯罪、残疾:'川j 况|了 ， 立捕序位应是: ~肩长孙一

f<i电汰 7 咛( i1D摘民子同可弟，以!乏约为rn 一一一庶子 (以民幼JJ )于)-一一届

汰孙 1平 (叩均长孙同旺弟 ，以长幼为Fn 一-[<:1、 升、(以长幼为j芋人遗种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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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j顺序的特点是 : 先考虑搞民系统 ， 然后再考虑辈行。自西周以来至于明

情， 立摘顺序大抵如上， 其原则可以归纳为三 : 一是男系主义 ， 男性子孙始

可为捕 ， 女性子孙绝无被立之可能 ;二是直系主义.立如j均在:直系子孙内

考虑;三是捕长主义，祭祀原则上由捕民系统继承.搞 民系统因故不能继

承才考虑其他子孙。

但历史上个别时期也有不依山上立摘顺序的 ， 如晋代与南宋。南宋

{Æ~制令》就规定 "诸摘子死 ， 无兄弟，则摘孙承空。无娟孙，贝。捕孙同母

弟。无同母弟 ， 则众 七三孙承主t) " 其立捕后t位是 : 搞民子一一捕民子同母

弟一一肝、子一一搞 民孙一一捕民孙同号弟--);1;;;孙。这种立摘顺序的特

点是 2 同辈中摘长优先，不同辈长辈优先。有的学者也柯:这种立捕方式为

辈行主义，而称前一种整个摘长系统优先I/J立捕方式为摘长主义。

第三，如果没有直系男性子孙， 也就没有祭祀维辛:人， 死后当作若j丘

之鬼，自然是很可怕的， 于是就有立同性idl分相当若为嗣之说 (ì '( J且无子

立嗣条)。往往有女无子的家庭 ， 因为立h咽 ， 引出无限烦恼。 而争者来过继

的 ， 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明代丘恪 f大学衍义补》说 "若夫 Ji;人既死之

后 ， 有来告争承继者，其意:非是欲承其宗，无 才 jô刊其财产而已。 n其实古人

也是吾得很清楚的，只是宗挑继/"J.(不仅是为自己死后的归宿若想， 也是恐

怕无数祖先将成若敖之鬼 ， 那么自己就要永远担当大不孝的罪名。这种心

理压力之大，大概是超乎一切的，甚至不惜-生心血经营之财产落于他人

之子。宗挑继承的力量，也因此可以观之。

176. 我国古代的封爵继承与食封

继承是怎么囚事?

( 丁 ;主 华 )

封爵， 是我国古代帝王授与宗室国戚及功励之臣的荣誉称号。 民住

的富低，宗室国成一般根据与帝王的血缘与婚烟关系的远近亲疏决定 ; 文

臣武将贝Ij根据立国、治国巾的功劳大小来授予一般与其官品板对应。 不f




